
山东艺术学院
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变更（新增）招生专业
申请表
姓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  在  单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级学科名称                  

招生研究方向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艺术学院研究生处制

   20   年  月  日

填 表 说 明

1. 请使用A4纸张打印。
2. 申请表中所有的成果情况均为近三年所发表、出版、立项的。
3. 申请表、证明材料复印件一式2份，一份交研究生处，一份学院留存。各原件同时携带以备审验。
4. 证明材料：①学术论文（复印封面、目录、全文）；②专著（复印封面、目录、版权页和其他相关页次）；③获奖证书；④展演海报、节目单
5. 本表中的署名情况是指作者署名次序，填写格式为：N /M，N为本人排名次序，M为取得成果的总人数。论文的通讯作者可在N后加字母T进行标示。
6. 考核表请在山东艺术学院研究生处网站下载。
	姓    名
	
	硕士生导师首次任职年月
	

	是否为外聘导师
	□是  □否
	外聘导师所在工作单位
	

	出生年、月、
	
	政治面貌
	

	最后学历
	
	获得最后学历年份
	

	最后学位
	
	获得最后学位年份
	

	本科毕业学校名称
	
	所学专业名称
	

	硕士毕业学校名称
	
	所学专业名称
	

	博士毕业学校名称
	
	所学专业名称
	

	职    称
	
	获该职称年份
	

	所在院系
	
	行政职务
	

	所在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
	

	原招生研究方向
	

	变更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
	

	申请变更招生研究方向
	

	身体健康情况
	

	能否亲自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
	

	目前指导硕士生数
	
	其中指导学术硕士生数
	

	
	
	其中指导专业硕士生数
	

	联系电话
	
	E-mail地址
	

	申请变更招生专业研究生指导教师本人签名：


	原专业主要科研论文、专著及获奖情况
	科研论文、专著及获奖项目名称
	出版发表刊物、时间

获奖类别、等级、时间
	署名情况n/m

	
	1、
	
	

	
	2、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变更专业主要科研论文、专著及获奖情况
	1
	
	

	
	2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原专业在研科研项目经费情况
	起止时间
	课题名称
	课题来源
	可支配经费（万元）
	署名情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变更

专业

在研科研项目经费情况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研究生培养情况
	年度
	招生情况
	毕业情况

	
	
	科学学位
	专业学位
	科学学位
	专业学位

	
	20　   年
	
	
	
	

	
	20     年
	
	
	
	

	
	20     年
	
	
	
	

	
	共计
	
	
	
	

	
	原专业主讲课程名称
	授课对象(科学学位、
专业学位)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更改（新增）专业主讲课程名称
	授课对象(科学学位、

专业学位)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或二级学院）评审意见(变更新增方向的成果、课程设置等是否符合导师条件)：
主席（院长）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席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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